
屯門區議會  

2020-2021 年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

第十次會議記錄  

日 期 ： 20 21 年 9 月 1 3 日 (星 期 一 )  

時 間 ： 上 午 9 時 34 分  

地 點 ： 屯 門 區 議 會 會 議 室  

出 席 者  出 席 時 間  離 席 時 間

甄 紹 南 先 生 (主 席 )  屯 門 區 議 員  上 午 9 : 30  會 議 結 束

黃 虹 銘 先 生 (副 主 席 )  屯 門 區 議 員  上 午 9 : 30  會 議 結 束

黃 丹 晴 先 生 屯 門 區 議 會 副 主 席 上 午 9 : 36  會 議 結 束

江 鳳 儀 女 士 屯 門 區 議 員  上 午 9 : 30  會 議 結 束

蘇 嘉 雯 女 士 屯 門 區 議 員  上 午 9 : 30  上 午 10 :3 3  

周 啟 廉 先 生 屯 門 區 議 員  上 午 9 : 30  會 議 結 束  

曾 錦 榮 先 生 屯 門 區 議 員 上 午 10 :4 2  會 議 結 束

賴 嘉 汶 女 士 屯 門 區 議 員 上 午 9 : 30  會 議 結 束

馮 應 賜 先 生 (秘 書 ) 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處 行 政 主 任 (區

議 會 )三  

缺 席 者  

陳 有 海 先 生 ,  B B S ,  M H ,  J P  屯 門 區 議 員

林 頌 鎧 先 生  屯 門 區 議 員

梁 灝 文 先 生  屯 門 區 議 員

應 邀 嘉 賓

梁 振 洋 先 生 香 港 警 務 處 屯 門 警 區 警 民 關 係 組 社 區 聯 絡 主 任

李  萍 女 士 運 輸 署 交 通 工 程 (新 界 西 )部 工 程 師 /特 別 職 務 2  

李 家 鎮 先 生 運 輸 署 交 通 工 程 (新 界 西 )部 工 程 師 /元 朗 東  

蔡 基 信 先 生 何 顯 毅 建 築 工 程 師 樓 地 產 發 展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設 計 總 監  

周 翔 翎 女 士 何 顯 毅 建 築 工 程 師 樓 地 產 發 展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高 級 建 築 師

李 庄 敏 儀 女 士  何 顯 毅 建 築 工 程 師 樓 地 產 發 展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建 築 師 助 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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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 席 者  

馮 雅 慧 女 士 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專 員  

梁 竚 琦 女 士 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助 理 專 員 (一 )  

陳 燕 玲 女 士 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處 高 級 聯 絡 主 任 (三 )  

張 志 強 先 生 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處 高 級 行 政 主 任 (地 區 管 理 )  

蕭 慧 媚 女 士 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處 聯 絡 主 任 主 管 (地 區 設 施 )  

李 結 偉 先 生 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處 高 級 工 程 督 察  

余 卓 羚 女 士 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處 候 任 行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三  

何 頌 豪 先 生 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總 部 第 二 科 工 程 組 建 築 師 (工 程 )  7  

羅 麗 珍 女 士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高 級 行 政 主 任 (策 劃 事 務 ) 3 2  

文 佩 珊 女 士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署 理 屯 門 區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 

李 普 民 先 生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屯 門 區 助 理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(分 區 支 援 )  

林 佩 妍 女 士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高 級 經 理 (新 界 西 )文 化 推 廣  

鄭 惠 玲 女 士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經 理 (新 界 西 )市 場 推 廣 及 地 區 活 動  

林  芳 女 士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圖 書 館 高 級 館 長 (屯 門 )  

黃 逸 强 先 生  地 政 總 署 署 理 行 政 助 理 ╱ 地 政 (屯 門 地 政 處 )  

胡 振 豪 先 生  香 港 警 務 處 屯 門 警 區 警 民 關 係 組 警 民 關 係 主 任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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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負 責 人  

I .  歡 迎 詞   

主 席 歡 迎 委 員 出 席 地 區 設 施 管 理 委 員 會（ 下 稱「 地 委 會 」）第  

十 次 會 議 ， 並 歡 迎 各 政 府 部 門 代 表 列 席 會 議 。  

 

2 .  主 席 指 為 降 低 病 毒 在 社 區 傳 播 的 風 險，屯 門 民 政 事 務 處（ 下 稱

「 民 政 處 」）會 在 區 議 會 及 其 轄 下 委 員 會 ／ 工 作 小 組 會 議 進 行 期 間

實 施 以 下 措 施： ( i )與 會 者、新 聞 界 人 士 及 公 眾 人 士（ 限 額 十 名 ）進

入 會 議 室 前，必 須 佩 戴 其 自 備 的 外 科 口 罩，並 由 秘 書 處 職 員 協 助 量

度 體 溫 ； ( i i )與 會 者 、 新 聞 界 人 士 及 公 眾 人 士 進 入 會 議 室 前 ， 必 須

填 寫 健 康 申 報 表 ； ( i i i )與 會 者 、 新 聞 界 人 士 及 公 眾 人 士 的 個 人 資 料

（ 如 姓 名、所 屬 傳 媒 機 構 及 職 員 編 號 等 ）會 被 妥 善 記 錄，以 便 衞 生

部 門 有 需 要 時 可 追 蹤 所 有 曾 進 入 會 議 室 的 新 聞 界 人 士 ； 以 及 ( i v )會

議 的 茶 水 服 務 暫 停 供 應 ， 與 會 者 需 自 備 食 水 和 飲 用 器 皿 。   

 

3 .  主 席 提 醒 各 委 員，如 會 議 上 討 論 的 事 項 涉 及 其 個 人 利 益，應 在

討 論 該 事 項 前 作 出 申 報。他 會 根 據《 屯 門 區 議 會 會 議 常 規 》（ 下 稱

「 會 議 常 規 」）第 3 8 (1 2 )條，決 定 曾 就 某 事 項 披 露 利 益 關 係 的 委 員

可 否 就 該 事 項 發 言 或 參 與 表 決，可 否 留 在 席 上 旁 聽，或 應 否 避 席 ，

而 所 有 作 出 利 益 聲 明 的 個 案 ， 均 會 記 錄 在 會 議 記 錄 內 。  

 

 

I I .  委 員 告 假 事 宜   

4 .  秘 書 表 示，秘 書 處 收 到 梁 灝 文 議 員 因 病 缺 席 會 議 的 申 請。如 梁

議 員 按 會 議 常 規 第 41 條 向 區 議 會 呈 交 相 關 醫 生 證 明 書 ， 其 缺 席 申

請 將 獲 地 委 會 接 納 。  

 

[會 後 補 註 ： 秘 書 處 於 會 後 收 到 梁 議 員 呈 交 的 醫 生 證 明 書 ， 故 他 是

次 因 病 缺 席 的 申 請 已 獲 地 委 會 同 意 。 ]  

 

 

I I I .  通 過 上 一 次 會 議 記 錄   

5 .  地 委 會 一 致 通 過 於 20 2 1 年 6 月 8 日 舉 行 的 第 九 次 會 議 記 錄 。  

 

 

I V .  續 議 事 項   

( A )  瑜 翠 園 斜 坡 6SW -C / FR 20 0 加 設 無 障 礙 斜 道  

(地 委 會 文 件 20 21 年 第 1 3 號 )  

 

6 .  主 席 歡 迎 運 輸 署 李 萍 女 士 出 席 會 議 。 由 於 是 項 議 題 與 運 輸 署

相 關，地 委 會 於 第 九 次 會 議 決 定 將 之 續 議，以 便 邀 請 運 輸 署 代 表 出

席 是 次 會 議 。  

 

7 .  運 輸 署 李 女 士 指，路 政 署 及 運 輸 署 曾 就 瑜 翠 園 斜 坡 加 設 無 障 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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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負 責 人  

斜 道 進 行 研 究，研 究 結 果 顯 示 加 設 無 障 礙 斜 道 方 案 所 涉 及 的 工 程 複

雜，工 程 費 用 亦 相 當 高 昂。她 續 指，現 時 已 有 符 合 標 準 的 無 障 礙 設

施 經 瑜 翠 街 及 青 龍 路 連 接 青 山 公 路 大 欖 段 及 瑜 翠 園 正 門，考 慮 以 上

因 素 及 工 程 效 益 後 ， 現 時 未 有 足 夠 理 據 支 持 於 斜 坡 上 興 建 斜 道 。  

 

8 .  民 政 處 李 結 偉 先 生 表 示，民 政 處 工 程 組 曾 與 路 政 署 進 行 實 地 考

察，研 究 出 三 個 工 程 方 案，路 政 署 其 後 表 示 當 中 兩 個 方 案 不 可 行 ，

而 運 輸 署 亦 在 此 表 示 餘 下 的 一 個 方 案 不 可 行。他 續 指，民 政 處 工 程

組 亦 未 能 加 設 該 無 障 礙 斜 道 。  

 

9 .  主 席 表 示，因 文 件 提 交 人 已 離 職，若 議 員 對 此 工 程 沒 有 其 他 意

見 ， 他 建 議 取 消 此 項 工 程 。  

 

1 0 .  委 員 沒 有 異 議 ， 主 席 遂 宣 布 取 消 是 項 工 程 項 目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 B )  屯 門 楊 青 路 匡 智 屯 門 晨 崗 學 校 籃 球 場 維 護 工 程  

(地 委 會 文 件 20 21 年 第 2 1 號 )  

 

1 1 .  主 席 表 示，地 委 會 曾 於 第 九 次 會 議 討 論 是 項 議 題，地 委 會 須 先

確 定 該 籃 球 場 是 開 放 予 公 眾 使 用 ， 才 可 透 過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計 劃 跟

進。因 此，地 委 會 決 定 於 是 次 會 議 續 議，以 便 文 件 提 交 人 提 供 更 多

資 料 。  

 

1 2 .  曾 錦 榮 議 員 指，經 確 認 後，得 悉 籃 球 場 現 時 是 開 放 予 區 內 組 織

免 費 借 用 ， 而 現 階 段 學 校 並 未 有 計 劃 開 放 予 公 眾 使 用 。  

 

1 3 .  民 政 處 李 先 生 指，該 籃 球 場 位 於 學 校 租 用 的 土 地 範 圍，因 此 屬

學 校 保 養 範 圍。若 籃 球 場 開 放 予 公 眾 使 用，便 符 合 推 行 地 區 小 型 工

程 計 劃 指 引 。  

 

1 4 .  曾 錦 榮 議 員 查 詢 學 校 是 否 有 權 限 可 以 維 修 該 籃 球 場 外 的 圍 欄。 

 

1 5 .  屯 門 地 政 處 （ 下 稱 「 地 政 處 」 ） 黃 逸 强 先 生 表 示 ， 該 籃 球 場

範 圍 以 短 期 租 約 形 式 出 租 ， 而 範 圍 內 的 圍 欄 由 承 租 人 負 責 保 養 維

修 。  

 

1 6 .  周 啟 廉 議 員 查 詢 將 籃 球 場 範 圍 劃 分 予 學 校 作 擴 建 的 可 行 性 。  

 

1 7 .  民 政 處 李 先 生 指 ， 學 校 於 2 01 3 年 曾 承 諾 可 提 供 特 定 時 段 予 校

外 團 體 借 用 籃 球 場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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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負 責 人  

1 8 .  主 席 請 民 政 處 及 地 政 處 協 助 釐 清 籃 球 場 會 否 開 放 予 公 眾 使 用。 

 

1 9 .  江 鳳 儀 議 員 建 議 可 參 考 過 往 會 議 記 錄 ， 了 解 當 時 撥 地 原 因 。  

 

2 0 .  民 政 處 李 先 生 關 注 圍 欄 地 點 權 責 誰 屬，認 為 釐 清 後 才 可 進 行 維

修 。  

 

2 1 .  副 主 席 認 為 籃 球 場 外 圍 欄 的 保 養 維 修 應 由 匡 智 會 負 責 。  

 

2 2 .  主 席 指，地 委 會 須 先 確 定 該 籃 球 場 開 放 予 公 眾 使 用，才 可 透 過

地 區 小 型 工 程 計 劃 跟 進 ， 因 此 宣 布 於 下 次 會 議 續 議 是 項 議 題 。  

 

( C )  要 求 在 青 榕 街 雅 翠 苑 、 屯 門 閣 之 間 行 人 路 興 建 避 雨 亭 及 座 椅 以

改 善 居 民 生 活 環 境  

(地 委 會 文 件 20 21 年 第 2 4 號 )  

 

2 3 .  主 席 表 示，地 委 會 曾 於 第 九 次 會 議 討 論 是 項 議 題，由 於 文 件 提

交 人 建 議 的 工 程 位 置 未 必 能 夠 容 納 標 準 設 計 的 避 雨 亭，地 委 會 決 定

先 待 文 件 提 交 人 與 相 關 部 門 進 行 實 地 視 察 ， 再 於 是 次 會 議 續 議 。  

 

2 4 .  民 政 處 李 先 生 表 示 ， 民 政 處 工 程 組 於 7 月 14 日 與 文 件 提 交 人

進 行 實 地 視 察，並 提 出 在 另 一 位 置 興 建 避 雨 亭，建 議 把 工 程 納 入 地

區 小 型 工 程 輪 候 名 單 。  

 

2 5 .  委 員 沒 有 異 議，主 席 遂 宣 布 通 過 將 有 關 工 程 建 議 納 入 地 區 小 型

工 程 輪 候 名 單 ， 並 請 秘 書 處 適 時 跟 進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秘 書 處  

( D )  預 留 社 區 會 堂 ／ 中 心 租 用 時 段 給 兩 個 團 體 優 先 使 用 計 劃 檢 討 社

區 會 堂 （ 及 會 議 室 ） 的 功 能 及 管 理 問 題  

(地 委 會 文 件 20 21 年 第 3 1 號 )  

 

2 6 .  主 席 表 示，社 區 參 與 工 作 小 組 曾 多 次 就 是 項 議 題 作 出 討 論，其

後 有 小 組 成 員 提 出 方 案 ， 工 作 小 組 決 定 把 議 題 提 交 地 委 會 討 論 。  

 

2 7 .  民 政 處 張 志 強 先 生 指 ， 工 作 小 組 的 建 議 與 現 行 做 法 相 似 。 根

據 指 引 ， 合 資 格 的 團 體 可 以 租 用 屯 門 民 政 處 轄 下 的 社 區 會 堂 ／ 中

心，而 團 體 須 成 立 至 少 一 年。在 優 次 方 面，社 區 會 堂 ／ 中 心 會 首 先

預 留 租 用 時 段 給 區 內 團 體，然 後 才 到 區 外 團 體。他 續 指，若 政 府 部

門 有 特 別 需 要 向 市 民 提 供 服 務 和 舉 辦 涉 及 公 眾 利 益 的 活 動，處 方 亦

會 預 留 社 區 會 堂 ／ 中 心 給 部 門 優 先 使 用。除 此 以 外，現 時 民 政 處 亦

有 預 留 社 區 會 堂 ／ 中 心 租 用 時 段 給 區 議 會 撥 款 贊 助 的 活 動 及 區 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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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負 責 人  

員 辦 事 處 優 先 使 用 。  

 

2 8 .  預 留 租 用 時 段 給 社 會 服 務 機 構 方 面 ， 民 政 處 張 先 生 指 學 校 對

社 區 會 堂 ／ 中 心 的 使 用 需 求 不 大，而 就 如 何 定 義 社 會 服 務 機 構 則 可

再 作 探 討。他 建 議 可 預 留 幾 間 社 區 會 堂 ／ 中 心 的 特 定 時 段，讓 區 內

社 會 服 務 機 構 為 特 定 對 象 舉 辦 活 動。他 續 指，預 留 時 段 予 區 外 學 校

與 社 會 服 務 機 構 可 能 會 引 起 區 內 團 體 的 爭 議，建 議 先 將 社 區 會 堂 ／

中 心 租 用 時 段 預 留 予 區 內 團 體 優 先 使 用。另 一 方 面，議 員 建 議 民 政

處 揀 選 一 些 有 需 要 的 團 體，讓 這 些 團 體 能 夠 優 先 使 用 社 區 會 堂 ／ 中

心，為 區 內 居 民 舉 辦 有 意 義 的 活 動；就 此，預 留 社 區 會 堂 ／ 中 心 租

用 時 段 給 屯 門 體 育 會 與 屯 門 文 藝 協 進 會 優 先 使 用 的 計 劃 正 能 夠 達

至 上 述 目 的。兩 個 團 體 多 年 來 都 為 屯 門 居 民 舉 辦 各 類 文 藝 及 體 育 活

動，亦 幫 助 培 訓 文 藝 及 體 育 精 英，成 績 有 目 共 睹，因 此 建 議 繼 續 推

行 有 關 計 劃。此 外，屯 門 文 藝 協 進 會 早 前 已 減 少 於 市 中 心 社 區 會 堂

星 期 日 的 優 先 預 留 時 段 ， 該 團 體 現 時 只 優 先 預 留 租 用 禮 堂 11 小

時、活 動 室 2 0 小 時 及 會 議 室 1 2 小 時，而 屯 門 體 育 會 現 時 只 優 先 預

留 租 用 禮 堂 1 2 .5 小 時 ， 他 建 議 保 留 現 時 方 案 ， 讓 兩 個 團 體 繼 續 於

預 留 時 段 優 先 使 用 社 區 會 堂，相 信 有 關 方 案 符 合 議 員 建 議 的 安 排 。 

 

2 9 .  民 政 處 張 先 生 續 就 有 團 體 以 「 衞 星 組 織 」 申 請 使 用 社 區 會 堂

／ 中 心 以 佔 用 多 個 時 段 的 問 題 作 出 回 應，指 處 方 已 有 相 應 措 施 完 善

租 用 機 制，包 括 要 求 租 用 社 區 會 堂 ／ 中 心 的 團 體 須 成 立 至 少 一 年 、

限 制 團 體 申 請 次 數 上 限 及 審 查 團 體 註 冊 地 址。他 歡 迎 議 員 就 有 關 完

善 使 用 社 區 會 堂 ／ 中 心 租 用 安 排 提 供 意 見 。  

 

3 0 .  主 席 因 應 是 次 會 議 時 間 有 限 以 及 出 席 的 委 員 不 多，宣 布 將 議 題

交 由 社 區 參 與 工 作 小 組 作 詳 細 探 討 。  

 

[主 席 請 副 主 席 暫 代 主 持 會 議 。 ]  

 

V .  討 論 事 項   

( A ) 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財 政 及 進 度 報 告  

(地 委 會 文 件 20 21 年 第 3 2 號 )  

 

3 1 .  副 主 席 指，由 於 報 告 將 於 設 施 及 工 程 工 作 小 組 會 議 詳 細 討 論 ，

本 次 會 議 只 集 中 討 論 需 盡 快 跟 進 的 工 程 項 目 。  

 

i .  在 屯 門 區 興 建 行 人 通 道 上 蓋 (第 五 期 工 程 )– 兆 康 苑 第 三、四 期

行 人 天 橋 底 至 斜 路 頂 輕 鐵 站 過 路 處  

3 2 .  民 政 事 務 總 署（ 下 稱「 總 署 」）何 頌 豪 先 生 指，已 於 本 年 7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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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 交 顧 問 公 司 的 設 計 予 橋 樑 及 有 關 建 築 物 外 觀 諮 詢 委 員 會 （ 下 稱

「 橋 諮 會 」）審 議，其 後 顧 問 公 司 因 應 橋 諮 會 的 意 見 就 設 計 作 出 修

改 ， 顧 問 公 司 現 提 交 修 改 後 的 設 計 予 委 員 審 議 。  

 

3 3 .  顧 問 公 司 蔡 基 信 先 生 以 投 影 片（ 見 附 件 簡 報 1）向 委 員 介 紹 詳

細 設 計 。  

 

3 4 .  委 員 沒 有 提 出 特 別 意 見 。  

 

i i .  蔡 章 閣 中 學 旁 行 人 通 道 上 蓋 加 照 明  

3 5 .  總 署 何 先 生 指 初 步 可 行 性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工 程 可 行 。  

 

3 6 .  顧 問 公 司 周 翔 翎 女 士 以 投 影 片（ 見 附 件 簡 報 2）向 委 員 介 紹 初

步 可 行 性 研 究 方 案 。  

 

3 7 .  委 員 沒 有 提 出 特 別 意 見 。  

 

i i i .  良 景 輕 鐵 站 側 行 人 通 道 增 設 避 雨 上 蓋  

3 8 .  總 署 何 先 生 指 早 前 曾 與 委 員 進 行 現 場 視 察 ， 由 於 現 場 樹 木 眾

多 ， 造 成 限 制 ， 初 步 未 能 確 定 工 程 的 可 行 性 。  

 

3 9 .  顧 問 公 司 周 翔 翎 女 士 以 投 影 片（ 見 附 件 簡 報 3）向 委 員 介 紹 初

步 可 行 性 研 究 方 案 。  

 

4 0 .  主 席 查 詢 設 計 有 否 考 慮 避 雨 上 蓋 與 馬 路 的 距 離 。  

 

4 1 .  顧 問 公 司 周 女 士 指 ， 有 將 上 述 距 離 納 入 初 步 設 計 中 。  

 

4 2 .  委 員 沒 有 提 出 其 他 意 見 。  

 

4 3 .  副 主 席 指，為 了 加 快 工 程 項 目 動 工，建 議 將 所 有 由 民 政 處 工 程

組 負 責 ， 處 於 工 程 進 度 表 內 列 表 （ C） ， 即 「 其 他 正 在 籌 劃 的 工 程

項 目 」提 升 成 為 列 表（ B）項 目 ，即「 預 計 於 20 20 -2 021  財 政 年 度

完 成 ／ 已 排 期 開 展 的 工 程 項 目 」，當 中 包 括「 嘉 和 里 山 坡 建 造 行 人

斜 道 扶 手 」、「 為 掃 管 笏 村 小 巴 總 站 避 雨 亭 之 座 椅 加 設 靠 背 」、「 掃

管 笏 區 內 鄉 村 設 置 公 共 佈 告 板 」 、 「 翻 新 掃 管 笏 區 內 各 鄉 村 信 箱

架 」、「 在 怡 樂 花 園 旁 加 設 欄 杆 堵 截 野 豬 」、「 有 關 無 障 礙 設 施（ 興

澤 ）」、「 於 河 旺 街 增 設 避 雨 上 蓋 」、「 於 街 燈 V D 12 54 旁 斜 路 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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裝 欄 杆 」 、 「 要 求 在 西 北 分 區 -田 景 邨 田 翠 樓 對 開 空 地 設 立 區 議 會

告 示 板 」、「 屯 門 湖 秀 街 悅 湖 行 人 天 橋 底 加 高 圍 欄 工 程 」、「 於 嘉

和 里 前 斜 坡 編 號 6SWC / FR1 27 加 設 斜 道 通 往 青 山 公 路 嘉 和 里 村 巴

士 站 」 、 「 於 小 欖 村 D D3 81  Lo t 70 1 旁 橋 道 設 置 正 式 扶 手 」 、 「 優

化 5 4 區 第 1 及 1A 號 地 盤 之 周 邊 政 府 土 地 」 及 「 於 海 珠 路 興 建 避

雨 上 蓋 」 共 1 4 項 工 程 。  

 

4 4 .  委 員 沒 有 異 議，副 主 席 宣 布 將 上 述 14 項 處 於 列 表（ C）的 工 程

提 升 至 列 表 （ B） 排 期 展 開 。  

 

( B )  跟 進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計 劃 的 尚 待 處 理 項 目  

(地 委 會 文 件 20 21 年 第 3 3 號 )  

 

4 5 .  周 啟 廉 議 員 指 因 應 康 文 署 已 提 交 了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建 議 書「 湖 山

遊 樂 場 照 明 系 統 改 善 工 程 (地 委 會 文 件 20 2 1 年 第 3 6 號 )」，故 要 求

將 他 早 前 提 交 有 關「 湖 山 遊 樂 場 增 設 地 燈 或 矮 燈 」的 地 區 小 型 工 程

建 議 書 取 消 。  

 

4 6 .  副 主 席 指，如 地 委 會 同 意 將 附 件 四 第 I 部 分 內 所 列 的 九 項 工 程

項 目 建 議 納 入 工 程 進 度 表 的 「 （ C） 其 他 正 在 籌 劃 的 工 程 項 目 」 ，

預 計 工 程 代 理 人 最 快 可 於 20 22 -2 02 3 年 度 起 分 階 段 落 實 有 關 工 程 項

目 。 有 關 工 程 項 目 建 議 可 交 由 設 施 及 工 程 工 作 小 組 跟 進 。  

 

4 7 .  委 員 沒 有 異 議，副 主 席 宣 布 同 意 周 啟 廉 議 員 上 述 要 求 以 及 將 附

件 四 的 第 I 部 分 內 所 列 的 九 項 工 程 項 目 建 議 納 入 工 程 進 度 表 的

「 （ C） 其 他 正 在 籌 劃 的 工 程 項 目 」 。  

 

4 8 .  蘇 嘉 雯 議 員 要 求 更 正「 在 整 條 欣 寶 路 加 設 行 人 路 上 蓋（ 連 接 欣

田 邨 及 寶 田 邨 ）」項 目 的 倡 議 人 為 她 及 賴 嘉 汶 議 員。她 續 指，未 來

因 應 欣 田 邨 及 寶 田 邨 有 大 量 居 民 入 伙，期 望 盡 快 建 設 行 人 路 上 蓋 ，

建 議 將 工 程 納 入 工 程 進 度 表 的「（ C）其 他 正 在 籌 劃 的 工 程 項 目 」。 

 

4 9 .  周 啟 廉 議 員 建 議 將「 湖 翠 路 行 人 路 增 設 照 明 燈 」項 目 納 入 工 程

進 度 表 的 「 （ C） 其 他 正 在 籌 劃 的 工 程 項 目 」 。 他 指 出 ， 雖 然 路 政

署 早 前 已 更 換 有 關 地 點 的 照 明 燈 ， 但 效 果 未 如 理 想 。  

 

5 0 .  賴 嘉 汶 議 員 指 因 應 居 民 入 伙 及 社 區 建 設 落 成，預 計 欣 寶 路 的 使

用 率 會 非 常 高，有 需 要 開 始 為 該 處 加 設 行 人 路 上 蓋 的 工 程 作 研 究 ，

以 盡 快 推 展 有 關 建 設 行 人 路 上 蓋 工 程。她 續 指，因 應「 在 屯 門 區 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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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 行 人 通 道 上 蓋 (第 六 期 工 程 )－ 兆 康 路 興 建 行 人 通 道 上 蓋 」項 目 有

機 會 被 刪 除，建 議 保 留 於 欣 寶 路 加 設 行 人 路 上 蓋 的 項 目，為 居 民 前

往 輕 鐵 站 的 路 段 提 供 行 人 路 上 蓋 。  

 

5 1 .  總 署 何 先 生 指 署 方 會 配 合 委 員 會 的 建 議 適 時 跟 進 。  

 

5 2 .  蘇 嘉 雯 議 員 建 議 將「 在 整 條 欣 寶 路 加 設 行 人 路 上 蓋（ 連 接 欣 田

邨 及 寶 田 邨 ）」項 目 盡 快 納 入「（ B）預 計 於 20 20 -2 021  財 政 年 度

完 成 ／ 已 排 期 開 展 的 工 程 項 目 」 。  

 

5 3 .  主 席 查 詢「 在 整 條 欣 寶 路 加 設 行 人 路 上 蓋（ 連 接 欣 田 邨 及 寶 田

邨 ）」的 項 目 估 價 以 及 工 程 是 否 使 用 標 準 設 計 或 聘 請 顧 問 公 司 重 新

設 計 。  

 

5 4 .  總 署 何 先 生 表 示，若 委 託 顧 問 公 司 負 責 工 程，公 司 會 就 現 場 環

境 設 計 行 人 路 上 蓋，未 必 會 使 用 標 準 設 計，而 標 準 設 計 或 未 能 通 過

橋 諮 會 的 審 批。就 欣 寶 路 路 段 的 長 度 而 言，使 用 標 準 設 計 的 預 算 開

支 亦 未 必 少 於 5 , 000 萬 元 。  

 

5 5 .  蘇 嘉 雯 議 員 期 望 盡 快 推 展「 在 整 條 欣 寶 路 加 設 行 人 路 上 蓋（ 連

接 欣 田 邨 及 寶 田 邨 ）」項 目，解 決 民 生 所 需。如 有 關 工 程 做 價 超 過

5 , 00 0 萬 元 ， 可 研 究 縮 短 行 人 路 上 蓋 長 度 。  

 

5 6 .  民 政 處 李 先 生 指，就「 於 屯 門 嘉 和 里 新 橋 仔 通 往 牛 角 壟 之 官 地

上 加 設 行 人 通 道 」 的 項 目 建 議 ， 因 工 程 建 議 的 路 線 上 有 不 少 建 築

物，處 方 須 先 向 相 關 部 門 了 解 情 況，建 議 先 將 此 工 程 保 留 在 待 辦 項

目。而 就「 於 屯 門 滿 名 山 山 庭 旁 往 麥 理 浩 徑 通 道 加 設 扶 手 」項 目 ，

他 建 議 於 未 充 份 諮 詢 持 份 者 意 見 前，先 將 此 工 程 保 留 在 待 辦 項 目 。 

 

5 7 . 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助 理 專 員 （ 一 ） 梁 竚 琦 女 士 表 示 ， 有 關 「 在 整

條 欣 寶 路 加 設 行 人 路 上 蓋（ 連 接 欣 田 邨 及 寶 田 邨 ）」項 目，總 署 曾

在 會 上 指 出，相 關 行 人 通 道 上 蓋 的 開 支 可 能 超 過 5 , 00 0 萬 元，即 地

區 小 型 工 程 開 支 的 上 限。若 其 後 研 究 到 可 縮 短 行 人 路 上 蓋 長 度 及 開

支 的 方 案 ， 民 政 處 會 盡 量 配 合 委 員 會 的 建 議 推 行 。  

 

5 8 .  委 員 沒 有 異 議，副 主 席 宣 布 將「 在 整 條 欣 寶 路 加 設 行 人 路 上 蓋

（ 連 接 欣 田 邨 及 寶 田 邨 ）」及「 湖 翠 路 行 人 路 增 設 照 明 燈 」納 入 工

程 進 度 表 的 「 （ C） 其 他 正 在 籌 劃 的 工 程 項 目 」 ， 而 「 於 屯 門 嘉 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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里 新 橋 仔 通 往 牛 角 壟 之 官 地 上 加 設 行 人 通 道 」及「 於 屯 門 滿 名 山 山

庭 旁 往 麥 理 浩 徑 通 道 加 設 扶 手 」 兩 個 項 目 將 保 留 在 輪 候 名 單 。  

[會 議 於 此 時 繼 續 由 主 席 主 持 。 ]  

 

( C ) 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設 施 命 名 建 議 深 港 西 部 公 路 橋 底 近 福 亨 村 興 建 休

憩 公 園  

(地 委 會 文 件 2 02 1年 第 34號 )  

 

5 9 .  康 文 署 文 佩 珊 女 士 指，地 區 小 型 工 程「 深 港 西 部 公 路 橋 底 近 福

亨 村 興 建 休 憩 公 園 」工 程 預 計 將 於 2 02 2 年 1 2 月 完 成，竣 工 後 場 地

將 交 由 康 文 署 管 理。根 據 康 文 署 康 樂 及 休 憩 場 地 命 名 指 引，一 般 而

言，若 場 地 小 於 0 .5 公 頃，主 要 提 供 靜 態 設 施，會 建 議 以 休 憩 處 命

名，並 且 應 參 考 地 區、地 理 位 置 或 附 近 道 路 名 稱 而 訂 定。經 考 慮 上

述 因 素，故 建 議 新 場 地 命 名 為「 黃 崗 圍 路 休 憩 處 」。她 續 指，建 議

的 名 稱 已 諮 詢 地 政 總 署 及 差 餉 物 業 估 價 署 ， 沒 有 收 到 反 對 意 見 。  

 

6 0 .  委 員 沒 有 異 議 ， 主 席 宣 布 通 過 是 項 命 名 建 議 。  

 

 

 

 

( D )  屯 門 區 擺 放 花 盆 美 化 工 程 202 1  

(地 委 會 文 件 20 21 年 第 3 5 號 )  

 

6 1 .  民 政 處 李 先 生 表 示，屯 門 區 過 去 每 年 在 聖 誕 節 及 農 曆 新 年 期 間

於 各 處 道 路 的 中 央 欄 杆 掛 上 花 盆 及 配 以 時 花 以 增 添 節 日 氣 氛。過 往

民 政 處 亦 因 應 委 員 的 建 議 更 新 工 程 地 點，而 今 年 擺 放 花 盆 的 地 點 與

上 一 年 相 同 。  

 

6 2 .  周 啟 廉 議 員 感 謝 民 政 處 於 上 一 年 接 納 其 意 見，於 湖 景 路 及 湖 翠

路 擺 放 花 盆，令 區 內 節 日 氣 氛 增 加。他 留 意 到 今 年 民 政 處 將 於 湖 景

路 與 湖 翠 路 交 界 再 增 設 花 盆，而 該 位 置 的 欄 杆 已 拆 除，因 此 建 議 加

密 上 述 路 段 擺 放 的 花 盆。他 指 上 年 的 擺 放 方 式 為 每 兩 個 欄 杆 擺 放 一

個 花 盆，而 其 他 區 的 擺 放 方 式 則 為 每 個 欄 杆 擺 放 一 個 花 盆，建 議 可

參 考 此 做 法 加 密 擺 放 花 盆。他 續 指，上 一 年 的 年 花 未 到 新 年 已 經 凋

謝 ， 建 議 可 與 承 辦 商 商 討 擺 放 另 一 種 年 花 。  

 

6 3 .  主 席 表 示 留 意 到 過 往 花 盆 曾 被 市 民 作 棄 置 煙 蒂 及 垃 圾 之 用，因

此 查 詢 相 關 工 程 的 標 書 有 否 訂 明 承 辦 商 須 相 隔 多 少 時 間 清 理 花 盆。 

 

6 4 .  民 政 處 李 先 生 表 示 ， 因 應 湖 景 路 與 湖 翠 路 交 界 的 欄 杆 已 被 拆

除，可 考 慮 於 湖 景 路 及 湖 翠 路 加 密 擺 放 花 盆，此 外，議 員 亦 可 建 議

於 新 的 地 點 擺 放 花 盆 ， 而 民 政 處 會 加 強 與 承 辦 商 溝 通 和 巡 視 。 此

外，合 約 訂 明 若 發 現 花 卉 凋 謝，承 辦 商 須 立 即 更 換 花 卉，而 承 辦 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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亦 會 於 每 星 期 至 少 一 次 澆 水 時 檢 查 花 盆 清 潔 情 況。民 政 處 會 加 強 管

理，亦 會 於 是 次 合 約 加 強 訂 明 有 關 澆 水、更 換 花 卉 及 巡 查 之 要 求 。 

 

6 5 .  委 員 沒 有 異 議 ， 主 席 遂 宣 布 通 過 是 項 90 0 , 00 0 元 的 工 程 項 目 。 

 

( E )  湖 山 遊 樂 場 照 明 系 統 改 善 工 程  

(地 委 會 文 件 20 21 年 第 3 6 號 )  

 

6 6 .  康 文 署 文 女 士 指，工 程 預 計 將 於 20 21 年 12 月 分 階 段 開 展，於

2 0 22 年 1 0 月 完 成 。 工 程 進 行 期 間 場 地 設 施 會 局 部 圍 封 。  

 

6 7 .  周 啟 廉 議 員 查 詢 涼 亭 加 裝 的 四 支 天 花 射 燈 是 否 安 裝 於 涼 亭 的

外 圍 。  

 

6 8 .  康 文 署 文 女 士 表 示 工 程 部 門 建 議 將 四 支 天 花 射 燈 安 裝 於 涼 亭

的 外 圍 。  

 

6 9 .  委 員 沒 有 異 議，主 席 遂 宣 布 通 過 是 項 85 0 , 0 0 0 元 的 工 程 項 目 。 

 

( F)  屯 門 文 娛 廣 場 美 化 工 程  

(地 區 設 施 管 理 委 員 會 20 2 1 年 第 3 7 號 )  

7 0 .  周 啟 廉 議 員 建 議 考 慮 移 除 心 型 及 卡 通 熊 仔 擺 設。他 指 擺 設 似 乎

未 能 配 合 文 娛 廣 場 之 環 境 。 他 續 查 詢 文 娛 廣 場 的 維 修 工 程 何 時 完

成 。  

 

7 1 .  副 主 席 同 意 取 消 是 項 工 程 建 議，指 翻 新 擺 設 似 乎 未 符 合 成 本 效

益 ， 並 建 議 可 於 新 婚 姻 註 冊 處 設 立 擺 設 。  

 

7 2 .  康 文 署 文 女 士 表 示 因 應 是 次 會 議 委 員 的 意 見，對 撤 回 是 項 工 程

建 議 沒 有 意 見 。 此 外 ， 她 回 應 有 關 屯 門 文 娛 廣 場 地 面 翻 新 工 程 進

度 ， 指 屯 門 政 府 合 署 對 出 空 地 的 地 面 翻 新 工 程 預 計 於 9 月 下 旬 完

成，而 興 建 天 幕 工 程 已 接 近 完 成 階 段，建 築 署 正 進 行 檢 查 及 後 期 工

作，工 程 亦 預 計 於 9 月 下 旬 完 成。署 方 會 密 切 留 意 工 程 進 度，希 望

盡 快 開 放 設 施 予 市 民 使 用 。  

 

[會 後 補 註 ： 屯 門 政 府 合 署 對 出 空 地 的 地 面 翻 新 工 程 已 於 20 21 年 9

月 27 日 完 成 ， 並 已 重 新 開 放 予 市 民 使 用 ； 至 於 屯 門 文 娛 廣 場 天 幕

工 程，工 程 部 門 正 跟 進 後 期 檢 修 工 作，預 計 於 2 02 1 年 10 月 上 旬 與

康 文 署 進 行 移 交 安 排 。 ]  

 

7 3 .  主 席 宣 布 不 會 跟 進 是 項 工 程 建 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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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G)  屯 門 公 園 美 化 工 程  

(地 區 設 施 管 理 委 員 會 20 2 1 年 第 3 8 號 )  

7 4 .  周 啟 廉 議 員 指 爬 蟲 館 正 門 外 牆 原 本 的 設 計 有 特 色，建 議 署 方 於

工 程 前 提 交 設 計 圖 予 委 員 會 討 論 。  

 

7 5 .  曾 錦 榮 議 員 指 不 反 對 任 何 美 化 工 程，但 建 議 要 考 慮 設 計 是 否 合

適 。  

 

7 6 .  黃 丹 晴 議 員 建 議 康 文 署 加 強 工 程 監 督，確 保 完 成 品 能 貼 近 設 計

圖 。  

 

7 7 .  主 席 指 爬 蟲 館 外 牆 殘 舊，需 要 翻 新。他 續 查 詢 工 程 造 價 是 否 合

理 。  

 

7 8 .  副 主 席 建 議 先 翻 新 外 牆 ， 容 後 再 考 慮 增 加 壁 畫 。  

 

7 9 .  康 文 署 文 女 士 備 悉 議 員 的 意 見，她 指 稍 後 會 呈 交 工 程 設 計 圖 予

設 施 及 工 程 工 作 小 組 討 論。她 續 指，建 築 署 會 定 期 爲 康 文 署 設 施 進

行 維 修 保 養。署 方 會 與 建 築 署 商 討 盡 快 安 排 爬 蟲 館 外 牆 或 整 體 翻 新

事 宜 。  

 

8 0 .  主 席 查 詢 上 一 次 建 築 署 翻 新 爬 蟲 館 時 間 。  

 

8 1 .  康 文 署 文 女 士 指 現 時 未 有 相 關 資 料，將 容 後 補 上。她 回 應 有 關

告 示 牌 造 價，指 參 考 過 往 類 似 例 子，一 個 告 示 牌 造 價 約 50 ,0 0 0 元 。

此 外 ， 署 方 會 按 照 政 府 採 購 機 制 揀 選 承 辦 商 。  

 

[會 後 補 註：工 程 部 門 曾 於 20 1 1 年 1 月 在 屯 門 公 園 爬 蟲 館 進 行 翻 新

工 程 ， 工 程 包 括 在 天 台 外 圍 加 設 安 全 圍 欄 及 全 面 翻 新 爬 蟲 館 的 外

牆。此 外，場 地 職 員 如 在 日 常 巡 查 中 發 現 設 施 破 損，亦 會 要 求 工 程

部 門 跟 進 維 修 。 ]  

 

8 2 .  曾 錦 榮 議 員 建 議 留 意 美 化 工 程 的 後 續 保 養 。  

 

8 3 .  周 啟 廉 議 員 建 議 指 示 牌 的 款 式 應 避 免 遊 人 能 坐 上 立 體 指 示 牌

拍 照 留 念 。  

 

8 4 .  康 文 署 文 女 士 備 悉 委 員 的 意 見 ， 會 於 進 行 工 程 時 留 意 。  

 

8 5 .  主 席 宣 布 於 下 次 會 議 續 議 是 項 議 題，並 請 康 文 署 提 供 補 充 資 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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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 更 新 建 議 內 容 。  

 

( H )  蝴 蝶 灣 公 園 改 善 工 程  

(地 區 設 施 管 理 委 員 會 20 2 1 年 第 3 9 號 )  

8 6 .  周 啟 廉 議 員 建 議 再 考 慮 組 合 枱 椅 的 顏 色 設 計 及 擺 放 數 量 。  

 

8 7 .  曾 錦 榮 議 員 指 不 銹 鋼 的 質 素 有 許 多 級 別，希 望 能 夠 了 解 有 關 組

合 枱 椅 的 規 格 。  

 

8 8 .  康 文 署 文 女 士 表 示 備 悉 議 員 對 有 關 組 合 枱 椅 設 計、擺 放 數 量 及

材 質 的 意 見。如 通 過 撥 款，會 提 交 組 合 枱 椅 的 規 格 予 工 作 小 組 考 慮。 

 

8 9 .  委 員 沒 有 異 議 ， 主 席 遂 宣 布 通 過 是 項 88 0 , 00 0 元 的 工 程 項 目 。 

 

( I )  更 換 蝴 蝶 灣 社 區 中 心 禮 堂 冷 氣 系 統  

(地 區 設 施 管 理 委 員 會 20 2 1 年 第 4 0 號 )  

9 0 .  民 政 處 張 先 生 表 示，此 項 工 程 屬 民 政 處 一 系 列 更 換 冷 氣 系 統 的

工 程。民 政 處 已 於 較 早 前 更 換 良 景 社 區 中 心 禮 堂 及 安 定 ／ 友 愛 社 區

中 心 禮 堂 之 冷 氣 系 統。而 蝴 蝶 灣 社 區 中 心 禮 堂 是 民 政 處 的 夜 間 臨 時

避 暑 中 心，因 應 該 冷 氣 系 統 經 常 發 生 故 障，建 議 將 更 換 冷 氣 系 統 納

入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項 目 。  

 

9 1 .  委 員 沒 有 異 議，主 席 遂 宣 布 通 過 是 項 4 , 00 0 , 0 0 0 元 的 工 程 項 目。 

   

( J )  湖 翠 路 （ 湖 景 邨 外 ） 增 設 行 人 通 道 上 蓋  

(地 委 會 文 件 20 21 年 第 4 1 號 )  

9 2 .  周 啟 廉 議 員 表 示，經 量 度 後 發 現 行 人 路 闊 度 不 足 3 . 5 米，他 建

議 待 運 輸 署 於 稍 後 拆 除 欄 杆 後 再 研 究 該 處 是 否 適 合 增 設 行 人 通 道

上 蓋 ， 並 先 將 此 項 工 程 納 入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輪 候 名 單 。  

 

9 3 .  民 政 處 李 先 生 建 議 先 進 行 實 地 視 察，再 考 慮 是 否 將 此 項 工 程 納

入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輪 候 名 單 。  

 

9 4 .  主 席 請 文 件 提 交 人 與 相 關 部 門 進 行 實 地 視 察，並 於 下 次 會 議 續

議 是 項 議 題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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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 I .  報 告 事 項   

( A )  社 區 參 與 工 作 小 組 報 告  

(地 委 會 文 件 20 21 年 第 4 2 號 )  

 

9 5 .  地 委 會 通 過 題 述 工 作 小 組 報 告 。  

 

 

( B )  康 體 發 展 督 導 小 組 報 告  

(地 委 會 文 件 20 21 年 第 4 3 號 )  

 

9 6 .  主 席 指 康 體 發 展 督 導 小 組 報 告 本 應 提 交 社 區 參 與 工 作 小 組 通

過，然 而 為 了 讓 督 導 小 組 可 以 盡 快 舉 辦 活 動，他 建 議 於 是 次 地 委 會

審 議 題 述 工 作 小 組 報 告 。  

 

9 7 .  督 導 小 組 召 集 人 黃 丹 晴 議 員 指，報 告 中 的「 城 市 定 向 」活 動 因

涉 及 公 開 招 標 ， 時 間 較 為 緊 迫 。  

 

9 8 .  地 委 會 通 過 題 述 工 作 小 組 報 告 。  

 

 

( C )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屯 門 區 公 共 圖 書 館 舉 辦 的 推 廣 活 動 暨 使 用 概

況 匯 報  

(地 委 會 文 件 20 21 年 第 4 4 號 )  

 

9 9 .  委 員 備 悉 題 述 文 件 內 容 。  

 

 

( D )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於 屯 門 區 舉 辦 的 演 藝 活 動 暨 屯 門 大 會 堂 使 用

情 況 匯 報  

(地 委 會 文 件 20 21 年 第 4 5 號 )  

 

1 0 0 .  委 員 備 悉 題 述 文 件 內 容 。   

( E )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屯 門 區 康 樂 、 體 育 及 休 憩 設 施 的 管 理 工 作 匯

報  

(地 委 會 文 件 20 21 年 第 4 6 號 )  

1 0 1 .  委 員 備 悉 題 述 文 件 內 容 。  

 

( F)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-  取 消 圍 封 屯 門 公 園 人 工 湖 畔 通 道 作 特 別

清 潔 安 排  

(地 委 會 文 件 20 21 年 第 4 7 號 )  

1 0 2 .  曾 錦 榮 議 員 表 示 擔 心 取 消 圍 封 題 述 地 點 後，唱 歌 人 士 會 重 返 聚

集。他 建 議 康 文 署 於 取 消 圍 封 後 加 派 人 手 於 該 處 維 持 秩 序 和 執 行 檢

控 工 作 。  

 

1 0 3 .  康 文 署 文 女 士 表 示，署 方 會 於 開 放 通 道 後 加 強 人 手 巡 視 和 執 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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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 控 工 作 。  

 

1 0 4 .  江 鳳 儀 議 員 同 意 重 開 通 道 讓 市 民 遊 玩，但 擔 心 過 往 的 噪 音 問 題

再 次 出 現 ， 強 調 康 文 署 的 把 關 工 作 十 分 重 要 。  

 

1 0 5 .  康 文 署 文 女 士 備 悉 兩 位 委 員 的 意 見 並 會 作 跟 進。她 預 期 經 去 年

七 月 修 例 後，檢 控 工 作 會 較 順 暢。署 方 會 不 斷 檢 視 開 放 通 道 後 的 情

況 ， 並 視 乎 需 要 作 出 跟 進 。  

 

[會 後 補 註 ： 康 文 署 已 由 2 02 1 年 9 月 1 5 日 起 ， 取 消 每 日 下 午 局 部

圍 封 屯 門 公 園 人 工 湖 畔 通 道 作 特 別 清 潔 行 動 的 安 排。自 取 消 圍 封 安

排 後，康 文 署 已 加 派 職 員 巡 視 屯 門 公 園 人 工 湖 畔 通 道 的 範 圍，整 體

而 言，該 處 秩 序 保 持 良 好 狀 況。如 發 現 有 公 園 使 用 者 在 遊 樂 場 地 內

作 出 違 規 行 為，場 地 職 員 在 獲 取 足 夠 證 據 下，會 考 慮 向 有 關 人 士 提

出 檢 控 。 ]  

 

1 0 6 .  委 員 備 悉 題 述 文 件 內 容 。  

 

V I I .  其 他 事 項   

1 0 7 .  主 席 表 示 ， 設 施 及 工 程 工 作 小 組 於 本 年 9 月 10 日 （ 星 期 五 ）

的 會 議 上 通 過 有 關 20 21 - 20 22 年 屯 門 區 節 日 裝 飾 工 程 項 目 。  

 

1 0 8 .  委 員 沒 有 異 議，主 席 遂 宣 布 地 委 會 通 過 有 關 20 21 - 20 22 年 屯 門

區 節 日 裝 飾 的 撥 款 申 請。他 指 由 於 屯 門 區 議 會 及 財 務、行 政 及 宣 傳

委 員 會（ 下 稱「 財 委 會 」）同 意 將 已 經 獲 得 所 屬 委 員 會 通 過 的 撥 款

申 請 直 接 交 由 屯 門 區 議 會 通 過，省 卻 一 般 需 要 先 經 財 委 會 通 過 的 程

序 ， 因 此 是 項 撥 款 申 請 將 會 呈 交 本 月 14 日 舉 行 的 屯 門 區 議 會 會 議

尋 求 通 過 。  

 

1 0 9 .  沒 有 委 員 提 出 其 他 事 項，主 席 遂 宣 布 會 議 在 上 午 1 1 時 2 8 分 結

束。下 次 會 議 定 於 2 0 21 年 1 0 月 25 日（ 星 期 一 ）上 午 9 時 30 分 舉

行 。  

 

 

屯 門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
日 期 ： 20 21 年 1 0 月  

檔 號 ： HA D  T MD C/ 13 /2 5 / D FMC /2 1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